吉林省教育厅（通知）

                       吉教体字（2009）2号
关于举办首届吉林省高校视觉艺术大赛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迎接建国60周年，推动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高师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吉林省教育厅决定举办“首届吉林省高校视觉艺术大赛”， 各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把参加本次比赛作为检验和展示我省高校艺术教学成果的重要契机。现将大赛实施方案发给你们，请各校认真组织本校师生参加比赛。

　　特此通知。


      吉林省教育厅（公章）
    二00九年二月一日

首届吉林省高校视觉艺术大赛方案

　　一、宗旨
　　本大赛以迎接建国60周年为契机，突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弘扬民族文化和创新精神，展示广大师生的艺术实践能力和健康向上的审美追求，促进高校艺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二、参赛对象与类别
　　参赛对象为全省高校视觉艺术各专业师生。共分为二组： 1、高校教师组；2、高校学生组（含在读研究生）。
　　每组参赛作品分为以下六类：
　　A类：平面设计（含企业标识、广告牌、书刊画册设计等）。 
　　B类：环境艺术设计（含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室内设计、展示设计等）； 
　　C类：动漫设计（含二维动画设计、三维动画设计、DV短片、网页设计与角色设定等）； 
　　D类：书法、摄影、美术（含国画、油画、水彩画、素描等）； 
　　E类：主题设计（根据命题设计，内容包含A、B、C类设计，在参赛标签上以E（a）、E（b）、E（c）相区别。 命题内容近日在网上公布） 
　　F类：学术论文（内容应与视觉艺术相关）。
　　三、参赛办法
　　1、各校要选派专人负责组织赛事活动，负责征集、登记、保管、推荐，上交入围作品。
　　2、A、B类交A4彩喷设计稿（相纸）。C类交长度不超过1分钟的演示光盘（DV短片不超过5分钟，角色设定交画稿）。D类交作品原件（尺度适合展览即可，参加评展作品必须装裱）。E类中的各项，与A、B、C类要求相同。F类交打印稿，同时发送电子文档。参赛作品除D类外，一律不退。参赛登记表和作品标签从网上下载。
　　四、评奖、展览及相关活动
　　1、省教育厅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评奖委员会，在各校推荐的各组各类入围作品（论文）中择优评出一、二、三等奖。由吉林省教育厅颁发大赛获奖证书。
　　2、对表现积极、组织得力、成绩突出的参赛单位和指导教师由省教育厅颁发“优秀组织奖”和“优秀指导教师奖”。
　　3、在获奖作品中选出精品，按统一要求制作展板，举办“视觉艺术精品展”，如作品获得命题单位采用，将另付报酬，或经双向选择聘用作者。
　　4、精品展之后，随即举行颁奖大会，同时举办“吉林省首届视觉艺术理论研讨会”。
　　5、大赛结束后，将征集获奖论文和作品出版大赛纪念专刊——《视觉艺术优秀作品集》。同时，有条件的院校，可举办本届视觉艺术大赛校园巡回展。
　　6、所有获奖者均有资格申请加入吉林省美学学会，会员有资格参加论文评奖及由视觉艺术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各项学术活动。
　　五、费用
　　本次大赛经费由主办单位承担，学生报名参赛一律免费。获奖作品如欲参加评展或将获奖者个人近照、自然情况及入围作品图像（文字）制成网页，上网长期保留，或入选大赛纪念专刊，则将由承办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分别核收一定成本费。参加者以自愿为原则。
    六、报名及时间安排
　　自即日起开始报名，2009年4月29日前接收参赛作品，5月中旬评奖，“精品展”和颁奖大会以及“视觉艺术理论研讨会”的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七、主办单位：吉林省教育厅
　　承办单位：吉林省美学学会
　　协办单位：吉林省美学学会视觉艺术专业委员会
　　联系人：吉林省教育厅体卫艺处曹文，电话：0431-82761668；吉林省美学学会陈明兆，电话：0431-85350516、13756023715。
　　电子邮箱：sjysds@126.com
　　吉林省美学学会网站:www.jlsmxxh.cn 
　　未尽事宜及各环节的具体要求请于春节后登陆吉林省美学学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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